安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服务事项“四减”清单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1.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迁移古树名木审批表》
2、该古树名木照片（含周边环境）
3、迁移古树名木申请报告
4、迁移和保护方案
5、身份证
	具体材料（5）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迁移古树名木审批表》
2、该古树名木照片（含周边环境）
3、迁移古树名木申请报告
4、迁移和保护方案
5、身份证
	具体材料（5）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审核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2. 
	商品房预售许可变更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0）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法定办结时限（10）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申请材料
	[bookmark: _GoBack]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商品房预售许可申报表
2、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抵押权人（银行）出示同意预售的函
5、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9、规划管理局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决定书、附经济技术指标复核报告书
10、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11、房屋征收补偿及安置情况材料
12、房屋预测分析报告、勘测成果表及户室面积对照表、分层分户平面图
13、商品房预售方案
14、价格公示告知单及价格明细表
15、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
16、项目资本金监管协议
	具体材料（16）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商品房预售许可申报表
2、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抵押权人（银行）出示同意预售的函
5、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9、规划管理局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决定书、附经济技术指标复核报告书
10、工程施工合同及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
11、房屋征收补偿及安置情况材料
12、房屋预测分析报告、勘测成果表及户室面积对照表、分层分户平面图
13、商品房预售方案
14、价格公示告知单及价格明细表
15、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
16、项目资本金监管协议
	具体材料（16）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审核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1）次
	到现场（1）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3.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7）天
	承诺办结时限（1）天
	法定办结时限（7）天
	承诺办结时限（1）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建筑起重机械使用时基础砼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检测报告
2、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告知书
3、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检测报告
4、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自检报告及安全使用说明书
5、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审核表
6、建筑起重机械运行管理制度、维护保养制度
7、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注销表
8、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联合验收记录表
9、建筑起重机械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聘请安装人员证明、人员任命书）
10、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申请表
	具体材料（10）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告知书
2、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检测报告
3、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自检报告及安全使用说明书
4、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证审核表
5、建筑起重机械运行管理制度、维护保养制度
6、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联合验收记录表
7、建筑起重机械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聘请安装人员证明、人员任命书）
8、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申请表
	具体材料（8）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审核
审批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审核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4. 
	承接查验备案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前期物业承接查验情况备案申请表
	具体材料（1）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前期物业承接查验情况备案申请表
	具体材料（1）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审核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5.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5）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法定办结时限（15）天
	承诺办结时限（2）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表
2、竣工验收报告
3、建设规划许可证
	具体材料（3）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表
2、竣工验收报告
3、建设规划许可证
	具体材料（3）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审核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6. 
	城市照明设施移交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2、全套路灯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
3、验收合格证
4、照明设施备品备料及收货单
	具体材料（4）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2、全套路灯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
3、验收合格证
4、照明设施备品备料及收货单
	具体材料（4）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7. 
	城市照明设施验收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2、路灯工程质量监督总结表
3、竣工图（附电子档）
4、路灯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照明设施材料清单
6、照明设施照片（附电子档）
7、附件（检修井、配电箱等设施钥匙）
8、授权委托书
9、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10、施工、监理单位资质证明
11、信用承诺书
12、城市照明设施设计方案确认书
13、技术交底会议纪要
	具体材料（13）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2、路灯工程质量监督总结表
3、竣工图（附电子档）
4、路灯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照明设施材料清单
6、照明设施照片（附电子档）
7、附件（检修井、配电箱等设施钥匙）
8、授权委托书
9、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10、施工、监理单位资质证明
11、信用承诺书
12、城市照明设施设计方案确认书
13、技术交底会议纪要
	具体材料（13）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8. 
	城市供水单位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法定办结时限（20）天
	承诺办结时限（3）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城市供水单位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具体材料（1）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城市供水单位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具体材料（1）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9. 
	一、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授予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0）天
	承诺办结时限（6）天
	法定办结时限（30）天
	承诺办结时限（5）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一、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具体材料（1）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一、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具体材料（1）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序号
	事项
名称
	“四减”内容
	清理前
	清理后

	10. 
	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确认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7）天
	承诺办结时限（5）天
	法定办结时限（7）天
	承诺办结时限（4）天

	
	
	
	
	
	
	

	
	
	申请材料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企业营业执照
2、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原设计图
3、对因工程建设需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确认申请表
4、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
	具体材料（4）份
	具体材料清单内容：
1、企业营业执照
2、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原设计图
3、对因工程建设需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确认申请表
4、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
	具体材料（4）份

	
	
	
	
	
	
	

	
	
	
	
	
	
	

	
	
	办理环节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具体办理环节：
受理
办结

	
	
	
	
	

	
	
	
	
	

	
	
	
	
	

	
	
	
	
	

	
	
	“跑动”次数
	到现场（0）次
	到现场（0）次









设定依据：
1.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2017〕676号）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第四章罚则。
2. 商品房预售许可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二十九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3.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第549号）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4.承接查验备案:1.《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4号)第二十四条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投标人少于3个或者住宅规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2.《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住房〔2003〕130号)第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10日前，提交以下材料报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一）与物业管理有关的物业项目开发建设的政府批件；（二）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邀请书；（三）招标文件；（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及时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十九条 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择物业管理企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时限完成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工作：（一）新建现售商品房项目应当在现售前30日完成；（二）预售商品房项目应当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前完成；（三）非出售的新建物业项目应当在交付使用前90日完成。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并应当返还其投标书。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向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资料应当包括开标评标过程、确定中标人的方式及理由、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等资料。委托代理招标的，还应当附招标代理委托合同。 3.《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165号）第二十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物业交接后30日内，持下列文件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一）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二）临时管理规约；（三）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四）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五）查验记录；（六）交接记录；（七）其它承接查验有关的文件。
5.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2.《住建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住建部令第2号）全文。
6.城市照明设施移交:1.《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4号）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项目的功能照明装灯率应当达到100%。 与城市道路、住宅区及重要建(构)筑物配套的城市照明设施，应当按照城市照明规划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施工、验收和使用。
7.城市照明设施验收:1.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4号）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项目的功能照明装灯率应当达到100%。 与城市道路、住宅区及重要建(构)筑物配套的城市照明设施，应当按照城市照明规划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施工、验收和使用。
8.城市供水单位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依据所在地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9.一、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授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国管局 银保监会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建标〔2020〕65号）第二条 完善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等相关规定，规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地市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分别授予三星、二星、一星绿色建筑标识。
10.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确认;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九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将编制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备案。
